
屏東縣 109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 

第一次籌備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9年 12月 17日(星期四)下午 1時 30分 

貳、 地點：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參、 主席：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楊副處長英雪                 紀錄:陳薇竹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業務報告： 

一、 本縣 109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訂於 110年 3月 11日(星

期四)至 3月 12日(星期五)辦理，成果發表會訂於 110年 3月 16日

(星期二) 辦理。 

二、 本次承辦學校為國立內埔高級農工職業學校（以下簡稱內埔農工），場地

協辦學校為屏東高工、民生家商。 

三、 109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各職群競賽辦理 13 職群 19 項競

賽主題，競賽主題如下： 

編號 職群 競賽主題 

1 機械職群 01機械 02製圖 

2 化工職群 03化工 

3 土木與建築職群 04土木與建築 

4 動力機械職群 05動力機械 

5 電機電子職群 06工業配線 07工業電子 08電子電路 

6 食品職群 09烘焙 

7 商業與管理職群 10中英文書處理 

8 農業職群 11家庭園藝 

9 餐旅職群 12廚藝製作 13餐旅服務 

10 家政職群 14烹飪 15美髮 16美容 

11 設計職群 17設計 

12 藝術職群 18藝術 

13 海事職群 19海事 

四、 國教署尚未公布醫護職群核心課程，尚屬試辦性質，不建議列入競賽。 



捌、討論事項： 

    案由一：擬訂「屏東縣 109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暨成果發表

活動實施計畫(草案)」詳如附件，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報名相關事宜： 

（一） 報名日期為 109年 12月 28日（一）至 110年 1月 8日（五），

若電子檔報名資料與紙本有異，以「紙本」為主，且報名日

截止後不得更改。 

（二） 109 學年度選讀技藝教育之就讀本縣國中三年級(九年級)學

生，且限報名選讀該職群(一人限報名一項競賽主題，團體競

賽主題各校限報 3組)。 

（三） 技藝競賽各主題學生參賽人數不超過各校所開設職群學生

數之 50%，競賽職群屬產業特殊需求職群(如:海事、水產職

群)參賽人數不受上述規定限制。 

（四） 各競賽主題指導老師限報名 1位。 

（五） 報名方式：符合報名資格之學生，由各國中逕至內埔高級農

工學校網站首頁【屏東縣 109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

學生技藝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下載報名表（附件二）及人

數統計表(附件三)，並於 110年 1月 8日前將紙本以掛號郵

寄至承辦單位內埔農工實習處，請於信封加註【國中技藝競

賽報名表】，另電子檔請 E-MAIL 至指定信箱 gs245-

2@npvs.ptc.edu.tw。 

（六） 報名後，如有特殊原因欲更換選手者，於 109 年 1 月 20 日

(四)前填寫更替選手面申請書(附件四)交由承辦學校審核。 

二、 各校得於 109年 12月 17日（二）起至內埔農工網站

首頁【屏東縣 109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學生技藝

競賽暨成果發表活動】（https://www.npvs.ptc.edu.tw/）

下載相關資料。 

三、 109 學年度國中技藝教育學生技藝競賽學科及術科題目及公告時

間相關事宜： 

https://www.npvs.ptc.edu.tw/


（一） 學科-以「選擇題」為主。由承辦學校召集委員重新檢視及修

改 104至 108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之

題庫(100題)，並於 110 年 2月 5日(五)網路公告，競賽前

由題庫中抽取 50題作為測試內容。 

（二） 術科-由各校提供術科題目予承辦學校彙整，再由承辦學校

召集組成審題委員會進行術科題目審查，通過後列入各競賽

主題之題庫，並於 110 年 2 月 19 日(五)假承辦學校會議室

召開抽題會議，完成抽題程序並經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審核後

公告術科競賽題目。 

四、 有關技藝競賽規則須知（草案）、技藝競賽選手注意事項（草案）、

相關附件及附錄 2工作期程表，請檢視確認。 

    決  議：  

一、 技藝競賽參加師生保險名冊是否刪除，改由承辦學校以場地責

任險辦理，請內埔農工另案研議後配合辦理。 

二、 技藝競賽規則須知第 3點烹飪、廚藝製作、烘焙參賽學生穿

著，因安全考量增列穿著長褲。 

三、 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有關 109學年度國民中學技藝教育課程學生技藝競賽活動期間「交

通車接送」之規劃，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由各參賽國中校車自行前往或自行聘請交通車(由本府另案補助

車資)。 

二、 由承辦學校內埔農工統一接送工作(惟須配合承辦單位安排交通

接送時間，及併車考量)。 

   決  議： 

一、 各校交通由承辦學校內埔農工統一交通接送。 

二、 恆春國中、滿州國中視報名後之考場路線，確認是否自行租車前往。  

玖、臨時動議: 於術科考試時不再進行抽崗位，避免成績計算混淆，另請承    

辦學校於評審會議時統一說明不須進行抽崗位。 

拾、散會(15:00) 


